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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日报》 报道， 近

年来全国多地法院尝试推行律

师调查令， 以期解决律师取证

难、 案件执行难。 然而， 实践

中相关机构不认可律师调查令

的情形时有发生。

律师调查令被拒原因有哪

些？ 要做到 “令到之处， 畅行

无阻”， 还需在制度建设上如

何完善？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

采访了相关法学专家。

各地法院积极探索

“律师调查令自诞生之

初， 其功能一直定位于解决实

践中的取证难问题。” 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肖建国告诉记者， 当证据由

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持有时，

一方可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

由代理律师持令调查。

2016 年 ， 最高人民法院

在 《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依法

保障律师在诉讼中执业权利的

通知》 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

可以在民事诉讼中积极探索和

试行证据调查令做法， 认真研

究相关问题 ， 总结经验 。 此

后， 全国不少地方法院积极探

索律师调查令制度， 广东、 天

津、 浙江、 重庆、 河北等省市

高级人民法院均制定发布民事

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规

定。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

法院法官周瑞骁结合办案实践

说： “民事案件中调查取证非

常耗费时间、 人力， 法官在开

庭 、 调解 、 撰写裁判文书之

余， 很难抽出充足时间外出调

查取证。 而此类案件中， 当事

人申请调查取证的频率比较

高 ，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矛

盾。”

今年 6 月发布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

若干意见》 明确， 探索建立律

师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 便于

投资者代理律师行使相关调查

权， 提高投资者自行收集证据

的能力。

今年 9 月， 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文推行涉港澳案件

律师调查令制度， 对于当事人及

其委托代理人在内地不能自行收

集的证据， 经同时具有内地与港

澳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申请， 由

法院签发调查令， 授权其完成调

查取证工作， 推动破解涉港澳民

商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难题。

拒绝理由五花八门

不久前， 江苏扬州一名律师

拿着法院开出的调查令到一家银

行调取当事人账户信息， 但这家

银行不认可调查令的法律效力，

直接拒绝了律师的请求。 这样的

事例并不鲜见。

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

坦言 ， 因为缺少法律的强制规

定 ， 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

行 ， 加上各地方具体要求不统

一， 被调查单位常以内部规定、

无法确定调查人身份、 无法确定

调查用途为由拒绝配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

条，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

个人调查取证， 有关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绝。 周瑞骁认为， 这条规

定是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的来

源， 然而公权力的委托必须要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 调查取证权作

为由法院行使的一项公权力， 应

在法律规定可以将这项权力委托

他人行使时才可委托。 对于法院

是否有权委托律师行使调查取证

权， 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各地高

级人民法院有关在民事诉讼中实

行律师调查令的规定仅属于地方

司法文件， 对辖区内相关行政机

关、 银行等单位并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 导致律师持法院开具的调

查令向相关单位调取证据材料没

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因此难免会

遇到相关单位不配合的情况。

“律师调查令虽不时遭遇合

法性质疑， 但仍然有其上位法依

据， 只要对现行法中的申请法院

调查取证作出妥当解释， 将律师

调查令解释为当事人或律师申请

法院调查取证的特殊形式即可。”

肖建国研究认为， 律师调查令是

本土化的证据收集制度， 凝聚着

中国法院的司法智慧。 近年来，

各地法院纷纷出台地方司法文件

规范律师调查令。 不过， 各地律

师调查令的适用条件、 范围、 程

序等缺乏统一规定， 对律师滥用

调查令也缺乏有效规制。 同时，

需要确立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具

体规则。 因此， 有必要通过完善

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实现调查令

的统一化、 规范化、 制度化。

制度保障有待完善

司法实践中， 确实存在当事

人及其代理律师滥用调查令的情

况。 肖建国认为， 为了维持律师

调查令的正当性， 应当明确律师

调查令的适用主体和事由。

“鉴于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律师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且仅限于律师持令调查， 因此由

代理律师申请调查令为宜。 被调

查人是掌握证据的案外第三人，

尤其是市场监督、 国土、 房管、

税务 、 公安 、 金融 、 人社等单

位。 至于申请调查令的事由， 主

要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当

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证据为限。” 肖建

国说。

“律师调查令适用的证据种

类和地域范围也应明确。” 肖建

国说， 对于第三人持有的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如

银行账户 、 登记资料 、 档案材

料、 财务凭证、 权利凭证、 出入

境记录等可以申请调查令， 但当

事人陈述、 证人证言、 鉴定等证

据除外。 目前律师调查令具有浓

厚的地域性特征， 属于 “地方粮

票”， 而民事诉讼管辖则覆盖全

国范围的当事人， 为满足单一制

国家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 有必

要突破律师调查令的地域限制，

将调查令一体适用于全国， 以便

于查明案件事实。

适用程序又该如何框定？ 肖

建国认为， 应当明确法院收到调

查令申请后的审查程序、 实施调

查程序、 违反调查令的制裁与救

济程序。

例如， 审查程序究竟采用仅

听取一面之词的单方程序， 还是

通知被调查人听证申辩值得斟

酌 。 前者强调效率和取证的实

效， 后者强调程序保障。 如果选

择前者， 在被调查人认为法院审

查签发程序严重违法或者不符合

申请调查令的法定事由时， 是否

给被调查人异议的机会也是个问

题。 又如， 律师持令调查如果被

调查人拒不配合如何处理？ 律师

在场但无制裁被调查人的权力，

法院虽有权制裁但又未出席取证

现场， 解决类似问题还需细化程

序规则。 （张晨）

消费者因为索要高额赔

偿而涉嫌敲诈勒索的事例，

近几年来时有所闻 。 这其

中， 有些人属于知假买假，

有些甚至弄虚作假。 那么，

高额索赔与敲诈勒索的边界

何在呢？

对此律师认为， 构成敲诈勒索的要件

“非法占有”， 一般来说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

没有事实依据，二是没有法律依据。

只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高额索赔”

或者 “过度维权” 都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

当然， 如果在事实层面存在弄虚作假等

情节， 那么就会令行为性质发生变化， 有可

能涉嫌敲诈勒索。

陈宏光

高额索赔 =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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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提供专业房地产法律服务

2018年全国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服务108.1万多件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记

者近日从司法部获悉 ， ２０１８

年， 全国律师共提供各类公益

法律服务 １２７．２ 万多件， 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 ８１．３ 万多件 ，

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１０８．１ 万多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国共

有执业律师 ４２．３ 万多人 ， 比

２０１７ 年底增长了 １４．８％。

从律师类别看， 专职律师

３６．４ 万多人 ， 占 ８５．８９％ ， 兼

职律师 １．２ 万多人， 占 ２．８７％，

公 职 律 师 ３．１ 万 多 人 ， 占

７．４３％， 公司律师 ７２００ 多人 ，

占 １．７１％， 法律援助律师 ７４００

多人 ， 占 １．７５％ ， 军队律师

１５００ 人， 占 ０．３５％。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国共

有律师事务所 ３ 万多家 ， 比

２０１７ 年底增长了 ８％。 其中， 合

伙所 ２ 万多家 ， 占 ６６．１７％， 国

资所 １１００ 多家 ， 占 ３．８５％ ， 个

人所 ９１４０ 多家， 占 ２９．９８％。

从办理业务方面来看， ２０１８

年， 全国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１０６８ 万多件 。 其中 ， 办理诉讼

案件 ４９７．８ 万多件， 办理非诉讼

法律事务 １０５．８ 万多件， 咨询和

代书 ３２２．６ 万多件， 代理仲裁案

件 １６．２ 万多件， 为 ７０ 万多家党

政机关、 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担任法律顾问。

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数据 ，

２０１８ 年 ， 律师共提供各类公益

法律服务 １２７．２ 万多件， 其中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 ８１．３ 万多件 ，

参与接待和处理信访案件 ３１．１

万多件， 参与调解 １３．３ 万多件，

参与处置城管执法事件 １．３ 万多

件。

律师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

律服务 １０８．１ 万多件 ， 为 ６０ 万

多个村 （居） 担任法律顾问， 建

立村 （居） 法律顾问微信群 ２７

万多个。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 １０ 月，

司法部发布 《关于促进律师参与

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 鼓励律

师向残疾人 、 农民工 、 下岗职

工、 老年人、 妇女、 未成年人等

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意见明

确， 倡导每名律师每年参与不少

于 ５０ 个小时的公益法律服务或

者至少办理 ２ 件法律援助案件，

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应当勤勉

尽责， 保证服务质量。

在律师对外开放方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共有来自 ２３ 个国家

和地区的 ２５０ 家律师事务所在中

国 （内地、 大陆） 设立了 ３０２ 家

代表机构。 其中外国律师事务所

驻华代表机构 ２３０ 家， 我国香港

的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６２ 家， 我国台湾的律师事务所

驻大陆代表机构 １０ 家， 有 １１ 家

港澳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

所建立了合伙型联营律师事务

所， 有 ５ 家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

表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律

师事务所实行联营。

我国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日益

拓展 。 ２０１８ 年 ， 共办理涉外法

律事务近 １２．７ 万件 ， 涉及跨境

投资并购、 知识产权、 “两反一

保” 等类案件。

连云港

实习律师可到法院实习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市司

法局、 市律师协会共同出台 《关于进一步

深化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进法院实习的

实施意见 （试行 ） 》 ，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实习律师） 实习期间可以到法院担任实习

法官助理 ， 但要严格执行实习回避制度 ，

任职时间可以折抵申请律师执业人员的实

习期， 同时由实习法院提供生活保障， 由

律师事务所缴纳社会保险。

意见要求， 实习律师要进入法院实习，

应在自愿基础上， 由所在律师事务所推荐。

在法院实习期间， 一般承担实习法官助理

岗位工作， 实习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

进法院实习前， 实习律师在原所在律

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不再办理； 进法院后

涉及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案件应主动回避 ，

不得承担该案的审判辅助工作； 在法院实

习结束后， 不得担任实习期间参与案件的

代理人、 辩护人。 实习律师在法院实习期

间不得接受委托代理案件， 不得利用工作

之便为自己或所在律师事务所及其他人员

谋取不正当利益。


